五.日本語能力檢定考試（JLPT）

、日本留學考試（FJU）
新制日本語能力檢定考試

   本測驗係為世界各國日語學習者、日語使用者檢測日語能力的測驗，由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及獨立行政法人國際交流基金共同舉辦，台灣考區由交流協會及本中心主辦。
2002年起，有意前往日本就讀大學等之外國留學生需參加日本語能力檢定考試，而且要求必須通過一級的水準。目前有超過90%的國立大學，及多數的私立、公立大學將參考這項考試成績納入審核外國留學生入學申請的重要指標。
  每年7月.12月的第一個星期日舉辦考試，地點於日本國內，札幌、東京、神奈川、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戶、廣島、福岡、以及海外包含台灣的45個國家115個城市同步考試。
  2009年起本測驗施測方式由一年一次增為一年兩次，除12月份（第2回）測驗外，另於7月份（第1回）增辦一次。2009年全球有54個國家約90萬人報考，其中台灣考區有7萬3千多人報名。

  2010年起本測驗於原2級與3級間增加一個級數，即由四個級數改為五個級數，由難至易依序為N1、N2、N3、N4、N5。2010年7月份辦理N1~N3三個級數，12月份則N1~N5五個級數全部辦理。2011年起7月份及12月份N1~N5五個級數全部辦理。報考者可依自己的能力選擇適合的級數參加。
  本測驗成績可作為學習評量、入學甄選及求職時之日語能力證明，合格者可取得國際認證之合格證書。另有意赴日就讀大學者請報考「日本留學試驗」。

  「日本語能力試驗」相關資訊請查閱「日本語能力試験公式ウェブサイト」，網址：http://www.jlpt.jp/。

  2010年起，本測驗由四個級數改為五個級數，由難至易依序為N1、N2、N3、N4、N5。
 2010年7月份辦理N1~N3三個級數，12月份則N1~N5五個級數全部辦理。
 2011年起7月份及12月份N1~N5五個級數全部辦理。
       新舊制度之比較,及級數對照等訊息詳見下列表格:

	   1.「日本語能力試驗」新舊制度比較表(概要)

	
	舊
制
	新
制
(2010 年～)

	
	
	

	
	(1984 年～2009 年)
	

	
	
	

	級
數
	1 級
N1（難易度比舊制 1 級稍難，  

                                合格基準與舊制 1級相當）
2 級
N2（難易度與舊制 2 級相當）
無
N3（難易度介於舊制 2 級與 3 級之間）
3 級
N4（難易度與舊制 3 級相當）
4 級
N5（難易度與舊制 4 級相當）
(共 4 個級數)
(共 5 個級數，N3 為新設)

	
	
	※ N1、N2：(2 科)

.
「言語知識(文字・語彙・文法)・讀解」
「聽解」
※ N3 ~ N5：(3 科)

「言語知識(文字・語彙)」
「言語知識(文法)・讀解」
「聽解」

	
	各級數均含
(3 科)
「文字・語彙」
「聽解」
「讀解・文法」
	

	測驗項目
	
	

	
	
	

	
	
	

	測驗時間
	＜合計＞
1 級：180 分鐘
2 級：145 分鐘
3 級：140 分鐘
4 級：100 分鐘
	＜合計＞
N1：170 分鐘
N2：155 分鐘
N3：140 分鐘
N4：125 分鐘
N5：105 分鐘

	Can-do List
(能力指標說明)
	
	                  有 

 提供各級合格者具體之語言能力指標 說明(Can-do List)以供參考。

	
	         無
	

	
	
	

	通過標準
	1 級：280 分/400 分(70%)

2 級～4 級：240 分/400 分(60%)

依總分之答對率判定。
	除總分設有通過標準外，另各分項成績亦
設有門檻分數；N1~N3 之通過標準已公
佈，請參閱 N1~N3 之總分通過標準及各分
項成績通過門檻；N4、N5 將於 2011 年 3
月公布。

	計分方式
	        粗分
	        標準分數


	             2.日本語能力試驗」新舊級數對照表  

	舊級數
	新級數
	                     說   明

	1 級
	N1
	難易度比舊制之 1 級測驗稍難， 合格基準與舊制之 1 級測驗相當

	2 級
	N2
	難易度與舊制之 2 級測驗程度相當

	
	N3
	難易度介於舊制之 2 級與 3 級測驗之間（新設）

	3 級
	N4
	難易度與舊制之 3 級測驗程度相當

	4 級
	N5
	難易度與舊制之 4 級測驗程度相當


	
3.「日本語能力試驗」(新制)測驗科目及測驗時間

	級數
	      測驗科目  

                 
	測驗時間
	舊制測驗
時間      

    

	N1
	言語知識(文字語彙文法)讀解
	110 分鐘
	170 分鐘
	 180 分鐘

	
	聽解
	60 分鐘
	
	

	N2
	言語知識(文字語彙文法)讀解
	105 分鐘
	155 分鐘
	 145 分鐘

	
	聽解
	50 分鐘
	
	

	N3
	言語知識(文字語彙)
	30 分鐘
	140 分鐘
	

	
	言語知識(文法)讀解
	70 分鐘
	
	

	
	聽解
	40 分鐘
	
	

	N4
	言語知識(文字語彙)
	30 分鐘
	125 分鐘
	 140 分鐘

	
	言語知識(文法)讀解
	60 分鐘
	
	

	
	聽解
	35 分鐘
	
	

	N5
	言語知識(文字語彙)
	25 分鐘
	105 分鐘
	 100 分鐘

	
	言語知識(文法)讀解
	50 分鐘
	
	

	
	聽解
	30 分鐘
	
	


	
4.「日本語能力試驗」分項成績及得分範圍(新制)  

	級
數
	分
項
成
績
	得
分
範
圍
	總
分

	N1
	言語知識（文字語彙文法）
	0～60
	0～180

	
	讀解
	0～60
	

	
	聽解
	0～60
	

	N2
	言語知識（文字語彙文法）
	0～60
	0～180

	
	讀解
	0～60
	

	
	聽解
	0～60
	

	N3
	言語知識（文字語彙文法）
	0～60
	0～180

	
	讀解
	0～60
	

	
	聽解
	0～60
	

	N4
	言語知識（文字語彙文法）讀解
	0～120
	0～180

	
	聽解
	0～60
	

	N5
	言語知識（文字語彙文法） 讀解
	0～120
	0～180

	
	聽解
	0～60
	


  註：總分及各項成績均設有通過標準，N1~N3 之通過標準請參閱 N1~N3 之總分

  通過標準及各分項成績通過門檻。
	5.新制「日本語能力試驗」測驗科目及分項成績對照表

	   項目 
 級數
	        測驗科目
	分項成績
	滿分

	N 1

N 2
	第一節：言語知識(文字.語彙.文法)・読解
	言語知識
	60 分

	
	
	読解
	60 分

	
	第二節：聴解
	聴解
	60 分

	N 3
	第一節：言語知識(文字.語彙)
	言語知識
	60 分

	
	第二節：言語知識(文法)・読解
	読解
	60 分

	
	第三節：聴解
	聴解
	60 分

	
	N 4

N 5
	第一節：言語知識(文字・語彙)
	言語知識・読解
	120 分

	
	
	第二節：言語知識(文法・読解)
	
	

	
	
	第三節：聴解
	聴解
	60 分



一、 測驗日期：每年7月12月第一個星期日舉行
二、 測驗級數及測驗時間：N1、N3在下午舉行；N2、N4、N5在上午舉行。 

三、 測驗地點：台北、台中、高雄

四、 測驗費：N1~N3每名1,500元 ，N4、N5每名1,400元。
五、 最新報名時間： http://www.lttc.ntu.edu.tw/JLPT.htm
六、 報名方式：一律採網路登錄資料→繳費→郵寄報名表，相關訊息請至報名 

     網站查詢。http://www.lttc.ntu.edu.tw/jlpt/adm/check.htm
＊台灣考區報名須知 

准考證寄發： 

2010年第2回測驗准考證於11月上旬寄發。如11月16日仍未收到者，可自行至本中心網站查詢並自行列印准考證（准考證請保留至收到日方「合否結果通知書」為止）。上網列印之准考證與本中心寄發之准考證具有相同效力。有疑問者，請於測驗日前來電本中心查詢，電話（02）2365-5050。 

             台灣考區應試須知 (應試前請詳讀)

＊日本語能力試驗成績單、合格證書 

1.2010年第1回測驗預定於9月上旬提供網路查詢成績服務；9月下旬交流協會將送來「合否結果通知書」（成績單），經由本中心以掛號郵寄給應試者；合格者同時寄發「日本語能力認定書」。

2010年第2回測驗預定於2011年2月上旬提供網路查詢成績服務；2月下旬交流協會將送來「合否結果通知書」（成績單），經由本中心以掛號郵寄給應試者；  合格者同時寄發「日本語能力認定書」。

2.「合否結果通知書」或「日本語能力認定書」寄發後不再補發；惟因個人因素 不慎遺失或其他原因需申請成績證明者，交流協會一律核發「成績證明書」。申請「成績證明書」須填寫中文申請表格，並附上以日文書寫的申請函（請於A4大小紙張上註明以下資料：(1)姓名、(2)測驗年度、(3)考區、(4)測驗級數、(5)申請項目、(6)申請原因、(7)申請份數），申請手續費每份200元。

日本國內報名可由就讀的日本語學校代為報名。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育協會事業部

日本語統一試驗課（地址：東京都目黑區駒場　4-5-9 電話：03-5454-5215）
如有任何疑問，請來電洽詢本中心綜合測驗組第一科，電話：(02)2365-5050 

語言測驗中心地址:

台北市辛亥路２段170號 (台灣大學校總區內) 
或利用自動語音專線：(02)2362-6385 
e-mail: gts@lttc.ntu.edu.tw。
留學、就職、國情等相關資訊網站
1.教育部網站：www.moe.gov.t
2.教育部國際文教處：www.edu.tw/bicer

3.教育部「中華民國資訊網站」：www.saec.edu.tw

4.學術交流基金會留學資訊網站：www.arc.org.tw

5.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網站：www.nyc.tw/job

6.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網站：www.roc-taiwan.or.jp

說明：1. N1、N2 測驗科目含「言語知識（文字・語彙・文法）・読解」、「聴解」2 科， 


        分項成績為「言語知識（文 字・  語彙・文法）」、「読解」、「聴解」3 項。


      2. N3 測驗科目含「言語知識（文字・語彙）」、「言語知識（文法）・読解」、「聴解」3 科， 


        分項成績為「言語知 識（文字・語彙・文法）」、「読解」、「聴解」3 項。


      3. N4、N5 測驗科目含「言語知識（文字・語彙）」、「言語知識（文法）・読解」、「聴解」3 科，


        分項成績為「言 語知識（文字・語彙・文法）・読解」、「聴解」2 項。


      4. 本表僅供參考，詳細測驗科目及分項成績標準以「試験の概要」4-5


       「試験科目と得 点区分の対応」日文版說明(日文原版，p.14、15)為準。











